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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夫妻成“职业背债人”

湖南的黄某夫妻一直在农村务农，一

年几千块的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一次

偶然的机会，黄某夫妻在网上认识了男子

蔡某，称可以带他们赚钱。

蔡某表示，只要夫妻二人把身份信

息借给他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就能从

中收取部分好处费。即便贷款不还，最

坏的结果也只是上征信黑名单，限制高

消费。

想到自己长期在农村生活，限制高消

费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夫妻二人当即应了

下来。2020年3月，他们专程从湖南跑到

绍兴，贷款中介吴某热情接待了他们。

“他先是垫付首付买了一套二手房登

记在我们名下，再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

黄某说。到了绍兴之后，他们就把身份证、

结婚证和户口本一并交给吴某，全权委托

他负责处理贷款事宜。为应对银行的贷款

审核，吴某等人将黄某包装为绍兴本地某

养殖公司的员工，伪造了虚假的身份和银

行流水证明。

没过多久，抵押贷款就申请下来了。

“当时吴某说抵押贷款还完房款之后就剩

了几万块钱，又让我们申请了装修贷，贷的

越多，好处费就越多。”就这样，无知的黄某

夫妻在一步步引导下，成了“职业背债

人”。在绍兴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又

给吴某办了两笔共计60万元的装修贷款，

最终拿到了5万元的好处费。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吴某背后其实是

一个专门找人“背债”的诈骗团伙。最终黄

某夫妻不仅背负巨债，还成了犯罪分子的

帮凶，涉及刑事犯罪。

团伙作案涉案金额过亿

黄某夫妻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越

城区检察院也曾办过类似案件。作案手法

几乎如出一辙。

2020年8月，天津的班某夫妻因做生

意缺乏资金，在熟人介绍下找到了中介南

某委托办理贷款。

南某先是安排“垫资方”出资，以班某

夫妻的名义购买了一套350余万元的二手

房。随后又对夫妻俩进行了“包装”，为他

们虚构拥有高收入的某公司职工身份，提

高征信。

很快，银行就发放了总计310万元的

抵押贷款和装修贷款。但是这些钱并没有

到班某夫妻的手中，而是被南某等人用于

偿还所谓的购房“垫资”。“刚开始说好办出

来的贷款是给我的，但是后来他们说都拿

去抵房款去了，我实际没有拿到钱。”班某

表示。

“但有了房子，你们就有资格申请装修

贷款，这笔钱可以拿来做生意。”南某等人

让夫妻继续办理装修贷。

办理装修贷期间，班某夫妻也收到了

几期贷款还清的短信，这是南某等人帮还

的。可没多久，银行提醒逾期还款的短信

却越来越多，南某等人也杳无音信，没辙的

夫妻俩只能报警。

原来，南某等人在垫资购房时实际

只支付了约190万元，却在购房合同中

写了350余万元。扣除购房成本和部分

还款，剩下的钱全部落入了南某等人口

袋。

“南某和吴某实际同属一个诈骗团

伙。”承办检察官介绍。该团伙以吴某为

首，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专门从全国各地

物色急需贷款、征信干净的“客户”，以此骗

取贷款。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还发现，部

分银行工作人员在“客户”与“垫资方”之间

充当掮客，甚至与吴某一伙串通，违法发放

贷款，实施共同犯罪。

截至案发，该团伙累计骗取银行贷款

超过2亿元，除去购房价格和已还贷款本

息，实际骗得贷款8000余万元。

2022年7月，经绍兴市检察机关依法

提起公诉，吴某、南某等人因犯贷款诈骗

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

年至缓刑不等，并处罚金。

在各地公安机关的联合打击下，散落

在全国各地的黄某夫妻等其余涉案人员也

先后落网。日前，经柯桥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某夫妻因贷款诈骗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2年2个月与2年，并各处罚金2万。

这些案件办理的同时，背后的银行信

贷领域失序问题也引起了承办检察官的重

视。为此，绍兴市检察院向相关监管部门

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加强银行信贷管理，

确保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等环

节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并强化银行从业人

员纪律约束。

检察建议发出后，金融监管部门高度

重视，开展涉刑事案件专项治理，责令辖区

内银行整改放贷审核等监管漏洞。近日，

结合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对一家银行机

构进行了处罚。

《人民法院报》丁俐 李紫荆

委托他人炒作虚拟货币获利，后因交

易平台被冻结导致投资款无法收回，所受

损失由谁承担？委托人上诉要求受托人偿

还本金和利息，法官怎么判？近日，湖北省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炒作虚

拟货币引发的纠纷案，最终判定委托人王

某波自行承担经济损失。

2022年 6月，王某波经朋友胡某介

绍，认识了擅长通过某电子平台炒作US-

DT虚拟货币（即泰达币，是一种将加密货

币与美元挂钩的虚拟货币）的黄某斌。在

了解了USDT虚拟货币炒作事宜后，于

2022年6月12日通过黄某斌的POS机刷

卡向黄某斌支付了27035元，用于投资炒

作USDT虚拟货币，并通过黄某斌在电子

平台上注册了四个虚拟货币交易账户。

2022年6月18日、6月25日、7月6日、7

月10日，黄某斌将王某波四个虚拟货币账

户的收益支付给胡某后，胡某通过微信分

别向王某波支付了614.25元、596.30元、

1221元、363元，共计2794.55元。

2022年7月18日，该电子平台因交易

量巨大，涉嫌刑事案件而被冻结，投资者的

账户无法再进行交易，王某波投资的资金

彻底打了“水漂”。

王某波向黄某斌索要投资款无果，遂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黄某斌、胡某共同偿还

其理财款27035元及利息。

庭审中，黄某斌辩称，其与王某波之间

不存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委托关系。王某

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投

资虚拟货币的行为风险和投资情况，原告

投资的外汇即泰达币，并非有效流通货币，

该投资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胡

某辩称，王某波投资的2万余元系直接刷

黄某斌的POS机支付，自己不应承担返还

投资款及利息的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波在知晓

通过电子平台炒作USDT虚拟货币事宜

后，向黄某斌支付炒作资金，通过黄某斌注

册账户炒作USDT虚拟货币，自己可以查

阅账户，了解账户的收益，并通过黄某斌、胡

某取得收益，且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委托黄某斌、胡某对投资款进行USDT虚

拟货币炒作，故王某波主张与黄某斌、胡某

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法院不予支持。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

位，不具有法偿性，故王某波通过黄某斌投

资USDT虚拟货币而引发的损失应由其自

行承担，遂判决驳回王某波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王某波不服，向襄阳中院提出

上诉。

襄阳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案涉证据

证明王某波向黄某斌支付了款项，黄某斌

向王某波交付部分收益，双方对于风险的

负担、收益的分配、委托理财事项等均缺乏

明确的约定，故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

为合同纠纷。结合在案证据，王某波在知

晓通过某电子平台炒作USDT虚拟货币事

宜后，向黄某斌支付炒作资金，通过黄某斌

注册了四个虚拟货币账户，并且王某波自

己可以查阅。王某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应当对投资项目审慎甄别。正规外

汇交易有合法的金融平台，且收益具有风

险性、浮动性，王某波轻信他人宣传投资收

益高、无风险，其应当知晓该投资并非正规

外汇金融交易，王某波对此具有过错。虚

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

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

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案涉

USDT虚拟货币交易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

准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的行为，该行为

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亦可能造成系统性

金融风险，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法律行为，由此引发

的损失、产生的风险应当由王某波自行承

担。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

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风险的通知》，规定虚拟货币不具有

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

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

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

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

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

流通使用。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

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

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

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

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委托人要求受托

人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不应支持。

找征信白户当“工具人”骗取银行贷款超2亿元
起底“垫资购房贷款”黑色产业链

投资虚拟货币遭受损失 责任谁担？投资虚拟货币遭受损失 责任谁担？

本报记者 陈贞妃
实习生 俞欣可
通讯员 吴闻哲

帮别人贷款，不

仅能拿几万元的好

处费，名下还能多出

一套房。这样的“好

事”，你会心动吗？

日前，绍兴市柯

桥区人民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贷款诈骗

案。随着犯罪分子

被先后判刑，一条借

征信白户购房抵押

贷款诈骗的黑色产

业链浮出水面。


